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3號

原     告    林博鈞 

訴訟代理人   張宜斌律師 

被     告    李培綺 

即反訴原告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鍾璨鴻律師

反訴被告    林博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又反訴之標的，

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

為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

「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

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

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

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

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

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

反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

告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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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

體，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

得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

同被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

決，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移轉房地，被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470條第2巷之

規定，提起反訴，請求原告遷讓系爭房屋，本訴與反訴之攻

擊防禦方法相同，訴訟資料得互為利用，揆之前開規定，被

告提起反訴，自屬有據。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交往數年論及婚嫁，原告於93年第一季

間覓得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分之

一及其上同段339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00巷00號權利範圍:全部（以下房地合稱系爭房地，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支付頭期款後，因資金不足，央求被

告為借款人，並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為被告，歷年來均由原

告支付貸款本息。嗣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調解離婚成立，

被告於111年間慮及系爭房地貸款即將繳納完畢，請求原告

遷讓房屋，由鈞院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

第278號審理，故原告爰依法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

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

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有記載原告電話，然此僅為

彼時被告忙於工作，難以抽身處理自身財產事務，逐委由原

告協助處理買賣房地對外聯繫事宜而已，細查不動產買賣契

約，被告顯有仔細詳閱該份契約之內容，並於買方用印處書

立姓名及加蓋手印，而非全權委由原告簽署該契約，或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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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以代理人之名義簽署契約，被告係親自向永豐銀行簽立

撥款申請書、辦理系爭房地貸款尾款撥付事宜，足見兩造間

並無借名登記之合意，至為灼然。

(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是由被告持有並保管，可證原告對系爭

房地並無實質處分之權限。另原告雖有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

地頭期款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實情乃是被告先將60萬

元現金交付予原告後，讓原告存入支票帳戶用以支付頭期

款，並非原告以自身財產支付。何況，原告未將還款帳號設

定為原告名下之帳戶，反將被告之帳戶設定為貸款之還款帳

戶，可見原告自始皆無對還款負全責之意思，自非系爭房地

之實質所有權人。再按被證1可知，系爭房地之貸款每月為2

萬9000元至3萬不等，均不見有原告匯入相當於扣款金額之

金流，足見原告稱每期貸款本息之繳納都是伊事先匯入被告

貸款還款帳戶內云云，顯與實情矛盾。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

定，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離婚至今，反訴原告為免未成年

子女夾在雙親財產爭議中至影響其身心健全發展，故反訴原

告雖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無償允許反訴被告於兩造離

婚後居住於內，兩造間因此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

詎料，反訴被告提起本訴欲侵奪反訴原告既有之系爭房地，

爰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反訴，

並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反訴被告引用原告主張，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

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6月25日筆錄，本院卷第301至3

02頁）：

一、被告與出賣人劉先生於00年0月00日就系爭房地簽署不動產

買賣契約，買賣價金581萬元，頭期款為60萬元，其餘尾款5

21萬元向銀行貸款，以被告登記為所有權人，有原告提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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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1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第27-39頁）

二、兩造於93年12月25日結婚，婚後共同居住於系爭房屋，並將

系爭房屋作為原告之公司辦公室使用，被告於107年9月1日

與原告分居，而遷離系爭房屋，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協議

離婚。

三、系爭房地目前有原告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被告

保管。

四、被告前依據民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規定，請求

原告遷出系爭房屋，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確定，有本院

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判決可

按。

丁、本訴之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

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反訴之爭點為反訴原告依

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

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

茲分述如下:

一、本訴部分:兩造就系爭房地是否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請

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

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

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

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

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

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

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

約，自應由上訴人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乙節，固據原證

1台北銀行城東分行支票影本、原證2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證3原告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原證4被告

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存摺封面、原證6系爭房地之房屋稅繳款

書、原證7地價稅繳款書、原證8天然瓦斯繳納收據、原證9

電費繳納收據、原證10水費繳納收據（見本院卷第17-55、

第313-531頁），並舉證人乙○○之證詞為證。然查：

  1.兩造於93年結婚前，系爭房屋交屋後即同居共財至107年9月

1日止，已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養子女

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原告雖持有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

繳款書及水費、電費、瓦斯費收據，兩造基於兩造夫妻同住

關係，任意持有上開物品或被告之永豐銀行帳戶存摺，亦屬

常情。且夫妻間家庭收支之分擔，及財產處置之分工，本屬

日常家務代理之範圍，並因生活空間密切重疊，由夫妻一方

持有雙方財產重要文件，比比皆是，尚難認持有他方之金融

帳戶即為該財產之所有權人。因此尚難僅以原告提出上開文

件，遽認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2.證人乙○○即系爭房地之仲介人員於本院審理證述：「(法

官問:承前，當時你處理本件漢生西路的房子買賣的時候，

究竟是何人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簽約金及仲介費都是原告

支付，後續貸款金額是原告去貸款，貸款銀行是中國信託銀

行，我只知道自備款是60萬元，其他都是貸款，詳細內容不

清楚，我只知道貸款人是原告。當初兩造是男女朋友。跟我

經手的人都是原告，被告沒有付錢，我很清楚，因為是原告

開票出來的，60萬元是一張支票，應該是即期的，時間太久

了，簽約金都是三天內，或即期，沒有分期。」、「（原告

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知道當時為何由原告跟你接洽，並且由

原告給付頭期款及如你所述，由原告辦理貸款，卻登記給被

告，知道當時的原委嗎？）知道，當初因為過戶流程要跑一

個月，確實由原告給付簽約金60萬元支票一張，到了貸款的

時候，原本是要登記給原告，因為可能原告扣繳憑單，沒有

貸款到房屋的餘額，故借名給被告，登記的原委是這樣。」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當時，兩造找你接洽買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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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是一起到店裡委託你的嗎？）對，印象很深，兩造

騎摩托車找接洽的人，我剛好值班，所以由我出面接洽。」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系爭房屋簽約的時候，被告在場

嗎？）兩造都在。」「(被告訴訟代理人:當時，被告是親自

簽名的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剛剛陳述貸

款是原告，究竟是誰去辦理貸款的？）貸款是原告，但貸款

不足，轉由被告去試試看，當時兩造男女朋友，所以貸款的

名字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2第52-53頁、112年9月18日

筆錄），可知系爭房地係由兩造一起找房屋仲介洽談買賣事

宜，及一同向銀行辦理貸款業務事宜，且以原告名義購屋，

無法貸款，由被告同意以其名義貸款。然夫妻共同經營婚姻

生活，包括家庭理財、日常活動、經濟支出等安排，均有賴

夫妻協力分工，自難以婚後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投注資金，

而以他方名義登記取得不動產，並就該不動產為買賣而進行

家庭理財規劃行為，即認該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為該不動產

之實際所有權人，他方僅為登記名義人。因此證人乙○○之

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3.系爭房屋之總價款為581萬元，自備款為60萬元，尾款為521

萬元，先向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貸款550萬元，分3筆撥款，分

別為200萬元、126萬元、224萬元清償尾款，等貸款餘額為5

39萬8621元，因降息之故，再轉向永豐銀行貸款550萬元，

並分3筆貸款，各為200萬元（於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

220萬元（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信用貸款120萬元，就

信用貸款，再改以房屋貸款149萬元，其中97萬8689元清償

信用貸款餘額，其餘50萬8311元匯入被告帳戶，房屋貸款14

9萬元部分，需繳納至118年11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見本

院卷1第307頁原告民事陳報狀、本院卷1第202頁被告民事答

辯二狀），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7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存摺影

本及內頁，被證8、9之永豐銀行放款往來明細查詢表、被證

10撥款申請書、被證11之放款往來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

15-254頁)，上開三筆貸款，依序月繳貸款約為1萬638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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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020元、7959元，亦即系爭房地之繳納貸款期間，均為兩

造處於同財共居之婚姻狀態，而觀之原告自93年間起，僅有

103年7月1日起迄今均投保於台北市印刷職業工會，投保薪

資為1萬9273元、2萬1900元、2萬4000元、2萬7600元、3萬3

00元、3萬3300元、3萬6300元，有卷附之原告勞工保險投保

資料可按（見本院卷3第37-44頁），核與證人乙○○證述，

因原告並無扣繳憑單，無法以其名義辦理貸款等事由，而以

被告名義貸款等情相符，從而，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後之婚

姻期間，並未舉證證明為均由原告繳納貸款，自難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

　4.兩造婚後同居共財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

養子女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共同進行家庭理財規劃，尚難認

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

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

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云云，洵非可採。

　5.原告主張其按月繳納貸款，並提出112年3月起至112年11月

銀行存摺內頁為證，然查，兩造於107年9月1日起因婚姻不

睦而分居，原告仍居住於系爭房屋，被告則遷出，再於108

年12月10日協議離婚，有原證5、被證6調解成立筆錄可按

（見本院卷2第213、311頁），準此，原告前開匯款，無從

證明為繳納貸款之用途。

　6.承上所述，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

約；則原告以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伊已終止

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為由，依民法第179條或類推適用

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產移轉登記為

原告所有，均非有理。

二、反訴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

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

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

    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其保管，並親自於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簽名及用印，並親自於銀行辦理簽署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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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縱使反訴被告代為連絡房屋買賣事宜或代為出資，或出

於贈與云云，並以證人甲○○之證詞為證，經查:

(一)反訴原告於93年間向證人甲○○借款20萬元等情，業經證人

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本院卷2第54頁、113年9

月18日筆錄），然系爭房地之自備款需60萬元，並經證人乙

○○證述在卷，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房地之房屋自備

款或貸款為反訴原告所給付，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

定。

(二)反訴原告主張其保管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親自於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簽名用印、向銀行辦理貸款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

告為出資購買系爭房地之人。

(三)反訴原告主張自93年12月起至96年8月止，每月薪資3萬2000

元、96年9月至11月止，短暫任職於采風雅集整合行銷公

司、00年00月間起自行設立工作室，從事廣告設計，並提出

被證12至15之銀行帳戶資料，證明反訴原告一直有工作且有

資力云云，然查，被告自89年1月20日起至96年8月31日投保

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7年1月1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止投保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6年9月5日起至97年7月3

0日投保於采風雅集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月1日啟

起迄今投保於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投保薪資為1萬9200

元、1萬9273元、2萬8元、2萬1009元、2萬3100元、2萬4000

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3800元、3萬6300元、2萬7

470元，有卷附之反訴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可按（見本院

卷3第29-34頁），足見，反訴原告之工作並非固定，且投保

薪資幾乎為基本工資，從而，反訴原告既未能舉證其為唯一

有資力購買系爭房屋之人，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

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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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為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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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3號
原     告    林博鈞  
訴訟代理人   張宜斌律師 
被     告    李培綺  
即反訴原告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鍾璨鴻律師
反訴被告    林博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又反訴之標的，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為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房地，被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470條第2巷之規定，提起反訴，請求原告遷讓系爭房屋，本訴與反訴之攻擊防禦方法相同，訴訟資料得互為利用，揆之前開規定，被告提起反訴，自屬有據。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交往數年論及婚嫁，原告於93年第一季間覓得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分之一及其上同段339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權利範圍:全部（以下房地合稱系爭房地，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支付頭期款後，因資金不足，央求被告為借款人，並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為被告，歷年來均由原告支付貸款本息。嗣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調解離婚成立，被告於111年間慮及系爭房地貸款即將繳納完畢，請求原告遷讓房屋，由鈞院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審理，故原告爰依法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有記載原告電話，然此僅為彼時被告忙於工作，難以抽身處理自身財產事務，逐委由原告協助處理買賣房地對外聯繫事宜而已，細查不動產買賣契約，被告顯有仔細詳閱該份契約之內容，並於買方用印處書立姓名及加蓋手印，而非全權委由原告簽署該契約，或允許原告以代理人之名義簽署契約，被告係親自向永豐銀行簽立撥款申請書、辦理系爭房地貸款尾款撥付事宜，足見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之合意，至為灼然。
(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是由被告持有並保管，可證原告對系爭房地並無實質處分之權限。另原告雖有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實情乃是被告先將60萬元現金交付予原告後，讓原告存入支票帳戶用以支付頭期款，並非原告以自身財產支付。何況，原告未將還款帳號設定為原告名下之帳戶，反將被告之帳戶設定為貸款之還款帳戶，可見原告自始皆無對還款負全責之意思，自非系爭房地之實質所有權人。再按被證1可知，系爭房地之貸款每月為2萬9000元至3萬不等，均不見有原告匯入相當於扣款金額之金流，足見原告稱每期貸款本息之繳納都是伊事先匯入被告貸款還款帳戶內云云，顯與實情矛盾。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離婚至今，反訴原告為免未成年子女夾在雙親財產爭議中至影響其身心健全發展，故反訴原告雖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無償允許反訴被告於兩造離婚後居住於內，兩造間因此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詎料，反訴被告提起本訴欲侵奪反訴原告既有之系爭房地，爰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反訴被告引用原告主張，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6月25日筆錄，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一、被告與出賣人劉先生於00年0月00日就系爭房地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買賣價金581萬元，頭期款為60萬元，其餘尾款521萬元向銀行貸款，以被告登記為所有權人，有原告提出原證1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第27-39頁）
二、兩造於93年12月25日結婚，婚後共同居住於系爭房屋，並將系爭房屋作為原告之公司辦公室使用，被告於107年9月1日與原告分居，而遷離系爭房屋，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協議離婚。
三、系爭房地目前有原告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被告保管。
四、被告前依據民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規定，請求原告遷出系爭房屋，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確定，有本院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判決可按。
丁、本訴之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反訴之爭點為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訴部分:兩造就系爭房地是否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上訴人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乙節，固據原證1台北銀行城東分行支票影本、原證2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證3原告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原證4被告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存摺封面、原證6系爭房地之房屋稅繳款書、原證7地價稅繳款書、原證8天然瓦斯繳納收據、原證9電費繳納收據、原證10水費繳納收據（見本院卷第17-55、第313-531頁），並舉證人乙○○之證詞為證。然查：
  1.兩造於93年結婚前，系爭房屋交屋後即同居共財至107年9月1日止，已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養子女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原告雖持有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繳款書及水費、電費、瓦斯費收據，兩造基於兩造夫妻同住關係，任意持有上開物品或被告之永豐銀行帳戶存摺，亦屬常情。且夫妻間家庭收支之分擔，及財產處置之分工，本屬日常家務代理之範圍，並因生活空間密切重疊，由夫妻一方持有雙方財產重要文件，比比皆是，尚難認持有他方之金融帳戶即為該財產之所有權人。因此尚難僅以原告提出上開文件，遽認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2.證人乙○○即系爭房地之仲介人員於本院審理證述：「(法官問:承前，當時你處理本件漢生西路的房子買賣的時候，究竟是何人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簽約金及仲介費都是原告支付，後續貸款金額是原告去貸款，貸款銀行是中國信託銀行，我只知道自備款是60萬元，其他都是貸款，詳細內容不清楚，我只知道貸款人是原告。當初兩造是男女朋友。跟我經手的人都是原告，被告沒有付錢，我很清楚，因為是原告開票出來的，60萬元是一張支票，應該是即期的，時間太久了，簽約金都是三天內，或即期，沒有分期。」、「（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知道當時為何由原告跟你接洽，並且由原告給付頭期款及如你所述，由原告辦理貸款，卻登記給被告，知道當時的原委嗎？）知道，當初因為過戶流程要跑一個月，確實由原告給付簽約金60萬元支票一張，到了貸款的時候，原本是要登記給原告，因為可能原告扣繳憑單，沒有貸款到房屋的餘額，故借名給被告，登記的原委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當時，兩造找你接洽買屋事宜的時候，是一起到店裡委託你的嗎？）對，印象很深，兩造騎摩托車找接洽的人，我剛好值班，所以由我出面接洽。」「(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系爭房屋簽約的時候，被告在場嗎？）兩造都在。」「(被告訴訟代理人:當時，被告是親自簽名的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剛剛陳述貸款是原告，究竟是誰去辦理貸款的？）貸款是原告，但貸款不足，轉由被告去試試看，當時兩造男女朋友，所以貸款的名字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2第52-53頁、112年9月18日筆錄），可知系爭房地係由兩造一起找房屋仲介洽談買賣事宜，及一同向銀行辦理貸款業務事宜，且以原告名義購屋，無法貸款，由被告同意以其名義貸款。然夫妻共同經營婚姻生活，包括家庭理財、日常活動、經濟支出等安排，均有賴夫妻協力分工，自難以婚後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投注資金，而以他方名義登記取得不動產，並就該不動產為買賣而進行家庭理財規劃行為，即認該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為該不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他方僅為登記名義人。因此證人乙○○之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3.系爭房屋之總價款為581萬元，自備款為60萬元，尾款為521萬元，先向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貸款550萬元，分3筆撥款，分別為200萬元、126萬元、224萬元清償尾款，等貸款餘額為539萬8621元，因降息之故，再轉向永豐銀行貸款550萬元，並分3筆貸款，各為200萬元（於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220萬元（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信用貸款120萬元，就信用貸款，再改以房屋貸款149萬元，其中97萬8689元清償信用貸款餘額，其餘50萬8311元匯入被告帳戶，房屋貸款149萬元部分，需繳納至118年11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1第307頁原告民事陳報狀、本院卷1第202頁被告民事答辯二狀），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7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存摺影本及內頁，被證8、9之永豐銀行放款往來明細查詢表、被證10撥款申請書、被證11之放款往來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15-254頁)，上開三筆貸款，依序月繳貸款約為1萬638元、1萬1020元、7959元，亦即系爭房地之繳納貸款期間，均為兩造處於同財共居之婚姻狀態，而觀之原告自93年間起，僅有103年7月1日起迄今均投保於台北市印刷職業工會，投保薪資為1萬9273元、2萬1900元、2萬4000元、2萬7600元、3萬300元、3萬3300元、3萬6300元，有卷附之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可按（見本院卷3第37-44頁），核與證人乙○○證述，因原告並無扣繳憑單，無法以其名義辦理貸款等事由，而以被告名義貸款等情相符，從而，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後之婚姻期間，並未舉證證明為均由原告繳納貸款，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4.兩造婚後同居共財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養子女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共同進行家庭理財規劃，尚難認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云云，洵非可採。
　5.原告主張其按月繳納貸款，並提出112年3月起至112年11月銀行存摺內頁為證，然查，兩造於107年9月1日起因婚姻不睦而分居，原告仍居住於系爭房屋，被告則遷出，再於108年12月10日協議離婚，有原證5、被證6調解成立筆錄可按（見本院卷2第213、311頁），準此，原告前開匯款，無從證明為繳納貸款之用途。
　6.承上所述，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以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伊已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為由，依民法第179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產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均非有理。
二、反訴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
    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其保管，並親自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名及用印，並親自於銀行辦理簽署撥款申請書，縱使反訴被告代為連絡房屋買賣事宜或代為出資，或出於贈與云云，並以證人甲○○之證詞為證，經查:
(一)反訴原告於93年間向證人甲○○借款20萬元等情，業經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本院卷2第54頁、113年9月18日筆錄），然系爭房地之自備款需60萬元，並經證人乙○○證述在卷，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房地之房屋自備款或貸款為反訴原告所給付，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二)反訴原告主張其保管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親自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名用印、向銀行辦理貸款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為出資購買系爭房地之人。
(三)反訴原告主張自93年12月起至96年8月止，每月薪資3萬2000元、96年9月至11月止，短暫任職於采風雅集整合行銷公司、00年00月間起自行設立工作室，從事廣告設計，並提出被證12至15之銀行帳戶資料，證明反訴原告一直有工作且有資力云云，然查，被告自89年1月20日起至96年8月31日投保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7年1月1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投保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6年9月5日起至97年7月30日投保於采風雅集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月1日啟起迄今投保於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投保薪資為1萬9200元、1萬9273元、2萬8元、2萬1009元、2萬31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3800元、3萬6300元、2萬7470元，有卷附之反訴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可按（見本院卷3第29-34頁），足見，反訴原告之工作並非固定，且投保薪資幾乎為基本工資，從而，反訴原告既未能舉證其為唯一有資力購買系爭房屋之人，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已、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3號
原     告    林博鈞  
訴訟代理人   張宜斌律師 
被     告    李培綺  
即反訴原告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鍾璨鴻律師
反訴被告    林博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又反訴之標的，
    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
    為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
    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
    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
    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
    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
    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
    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
    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
    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
    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
    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
    ，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
    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
    被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
    ，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
    0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移轉房地，被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470條第2巷之
    規定，提起反訴，請求原告遷讓系爭房屋，本訴與反訴之攻
    擊防禦方法相同，訴訟資料得互為利用，揆之前開規定，被
    告提起反訴，自屬有據。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交往數年論及婚嫁，原告於93年第一季
    間覓得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分之一及
    其上同段339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
    號權利範圍:全部（以下房地合稱系爭房地，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原告支付頭期款後，因資金不足，央求被告為借款
    人，並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為被告，歷年來均由原告支付貸
    款本息。嗣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調解離婚成立，被告於111
    年間慮及系爭房地貸款即將繳納完畢，請求原告遷讓房屋，
    由鈞院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審
    理，故原告爰依法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
    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有記載原告電話，然此僅為
    彼時被告忙於工作，難以抽身處理自身財產事務，逐委由原
    告協助處理買賣房地對外聯繫事宜而已，細查不動產買賣契
    約，被告顯有仔細詳閱該份契約之內容，並於買方用印處書
    立姓名及加蓋手印，而非全權委由原告簽署該契約，或允許
    原告以代理人之名義簽署契約，被告係親自向永豐銀行簽立
    撥款申請書、辦理系爭房地貸款尾款撥付事宜，足見兩造間
    並無借名登記之合意，至為灼然。
(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是由被告持有並保管，可證原告對系爭
    房地並無實質處分之權限。另原告雖有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
    地頭期款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實情乃是被告先將60萬
    元現金交付予原告後，讓原告存入支票帳戶用以支付頭期款
    ，並非原告以自身財產支付。何況，原告未將還款帳號設定
    為原告名下之帳戶，反將被告之帳戶設定為貸款之還款帳戶
    ，可見原告自始皆無對還款負全責之意思，自非系爭房地之
    實質所有權人。再按被證1可知，系爭房地之貸款每月為2萬
    9000元至3萬不等，均不見有原告匯入相當於扣款金額之金
    流，足見原告稱每期貸款本息之繳納都是伊事先匯入被告貸
    款還款帳戶內云云，顯與實情矛盾。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
    定，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離婚至今，反訴原告為免未成年
    子女夾在雙親財產爭議中至影響其身心健全發展，故反訴原
    告雖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無償允許反訴被告於兩造離
    婚後居住於內，兩造間因此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
    詎料，反訴被告提起本訴欲侵奪反訴原告既有之系爭房地，
    爰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反訴，
    並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反訴被告引用原告主張，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6月25日筆錄，本院卷第301至3
    02頁）：
一、被告與出賣人劉先生於00年0月00日就系爭房地簽署不動產
    買賣契約，買賣價金581萬元，頭期款為60萬元，其餘尾款5
    21萬元向銀行貸款，以被告登記為所有權人，有原告提出原
    證1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第27-39頁）
二、兩造於93年12月25日結婚，婚後共同居住於系爭房屋，並將
    系爭房屋作為原告之公司辦公室使用，被告於107年9月1日
    與原告分居，而遷離系爭房屋，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協議
    離婚。
三、系爭房地目前有原告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被告
    保管。
四、被告前依據民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規定，請求
    原告遷出系爭房屋，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確定，有本院
    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判決可按
    。
丁、本訴之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
    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反訴之爭點為反訴原告依
    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
    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
    茲分述如下:
一、本訴部分:兩造就系爭房地是否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請
    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
    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
    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
    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
    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自應由上訴人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乙節，固據原證
    1台北銀行城東分行支票影本、原證2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
    證3原告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原證4被告
    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存摺封面、原證6系爭房地之房屋稅繳款
    書、原證7地價稅繳款書、原證8天然瓦斯繳納收據、原證9
    電費繳納收據、原證10水費繳納收據（見本院卷第17-55、
    第313-531頁），並舉證人乙○○之證詞為證。然查：
  1.兩造於93年結婚前，系爭房屋交屋後即同居共財至107年9月
    1日止，已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養子女
    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原告雖持有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
    繳款書及水費、電費、瓦斯費收據，兩造基於兩造夫妻同住
    關係，任意持有上開物品或被告之永豐銀行帳戶存摺，亦屬
    常情。且夫妻間家庭收支之分擔，及財產處置之分工，本屬
    日常家務代理之範圍，並因生活空間密切重疊，由夫妻一方
    持有雙方財產重要文件，比比皆是，尚難認持有他方之金融
    帳戶即為該財產之所有權人。因此尚難僅以原告提出上開文
    件，遽認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2.證人乙○○即系爭房地之仲介人員於本院審理證述：「(法官
    問:承前，當時你處理本件漢生西路的房子買賣的時候，究
    竟是何人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簽約金及仲介費都是原告支
    付，後續貸款金額是原告去貸款，貸款銀行是中國信託銀行
    ，我只知道自備款是60萬元，其他都是貸款，詳細內容不清
    楚，我只知道貸款人是原告。當初兩造是男女朋友。跟我經
    手的人都是原告，被告沒有付錢，我很清楚，因為是原告開
    票出來的，60萬元是一張支票，應該是即期的，時間太久了
    ，簽約金都是三天內，或即期，沒有分期。」、「（原告訴
    訟代理人問:是否知道當時為何由原告跟你接洽，並且由原
    告給付頭期款及如你所述，由原告辦理貸款，卻登記給被告
    ，知道當時的原委嗎？）知道，當初因為過戶流程要跑一個
    月，確實由原告給付簽約金60萬元支票一張，到了貸款的時
    候，原本是要登記給原告，因為可能原告扣繳憑單，沒有貸
    款到房屋的餘額，故借名給被告，登記的原委是這樣。」「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當時，兩造找你接洽買屋事宜的
    時候，是一起到店裡委託你的嗎？）對，印象很深，兩造騎
    摩托車找接洽的人，我剛好值班，所以由我出面接洽。」「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系爭房屋簽約的時候，被告在場嗎？）
    兩造都在。」「(被告訴訟代理人:當時，被告是親自簽名的
    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剛剛陳述貸款是原
    告，究竟是誰去辦理貸款的？）貸款是原告，但貸款不足，
    轉由被告去試試看，當時兩造男女朋友，所以貸款的名字是
    被告。」等語（見本院卷2第52-53頁、112年9月18日筆錄）
    ，可知系爭房地係由兩造一起找房屋仲介洽談買賣事宜，及
    一同向銀行辦理貸款業務事宜，且以原告名義購屋，無法貸
    款，由被告同意以其名義貸款。然夫妻共同經營婚姻生活，
    包括家庭理財、日常活動、經濟支出等安排，均有賴夫妻協
    力分工，自難以婚後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投注資金，而以他
    方名義登記取得不動產，並就該不動產為買賣而進行家庭理
    財規劃行為，即認該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為該不動產之實際
    所有權人，他方僅為登記名義人。因此證人乙○○之證詞，亦
    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3.系爭房屋之總價款為581萬元，自備款為60萬元，尾款為521
    萬元，先向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貸款550萬元，分3筆撥款，分
    別為200萬元、126萬元、224萬元清償尾款，等貸款餘額為5
    39萬8621元，因降息之故，再轉向永豐銀行貸款550萬元，
    並分3筆貸款，各為200萬元（於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
    220萬元（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信用貸款120萬元，就
    信用貸款，再改以房屋貸款149萬元，其中97萬8689元清償
    信用貸款餘額，其餘50萬8311元匯入被告帳戶，房屋貸款14
    9萬元部分，需繳納至118年11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見本
    院卷1第307頁原告民事陳報狀、本院卷1第202頁被告民事答
    辯二狀），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7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存摺影
    本及內頁，被證8、9之永豐銀行放款往來明細查詢表、被證
    10撥款申請書、被證11之放款往來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
    15-254頁)，上開三筆貸款，依序月繳貸款約為1萬638元、1
    萬1020元、7959元，亦即系爭房地之繳納貸款期間，均為兩
    造處於同財共居之婚姻狀態，而觀之原告自93年間起，僅有
    103年7月1日起迄今均投保於台北市印刷職業工會，投保薪
    資為1萬9273元、2萬1900元、2萬4000元、2萬7600元、3萬3
    00元、3萬3300元、3萬6300元，有卷附之原告勞工保險投保
    資料可按（見本院卷3第37-44頁），核與證人乙○○證述，因
    原告並無扣繳憑單，無法以其名義辦理貸款等事由，而以被
    告名義貸款等情相符，從而，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後之婚姻
    期間，並未舉證證明為均由原告繳納貸款，自難為有利於原
    告之認定。
　4.兩造婚後同居共財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
    養子女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共同進行家庭理財規劃，尚難認
    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
    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
    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云云，洵非可採。
　5.原告主張其按月繳納貸款，並提出112年3月起至112年11月
    銀行存摺內頁為證，然查，兩造於107年9月1日起因婚姻不
    睦而分居，原告仍居住於系爭房屋，被告則遷出，再於108
    年12月10日協議離婚，有原證5、被證6調解成立筆錄可按（
    見本院卷2第213、311頁），準此，原告前開匯款，無從證
    明為繳納貸款之用途。
　6.承上所述，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
    約；則原告以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伊已終止
    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為由，依民法第179條或類推適用
    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產移轉登記為
    原告所有，均非有理。
二、反訴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
    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
    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
    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其保管，並親自於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簽名及用印，並親自於銀行辦理簽署撥款申請
    書，縱使反訴被告代為連絡房屋買賣事宜或代為出資，或出
    於贈與云云，並以證人甲○○之證詞為證，經查:
(一)反訴原告於93年間向證人甲○○借款20萬元等情，業經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本院卷2第54頁、113年9月18
    日筆錄），然系爭房地之自備款需60萬元，並經證人乙○○證
    述在卷，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房地之房屋自備款或貸
    款為反訴原告所給付，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二)反訴原告主張其保管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親自於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簽名用印、向銀行辦理貸款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
    告為出資購買系爭房地之人。
(三)反訴原告主張自93年12月起至96年8月止，每月薪資3萬2000
    元、96年9月至11月止，短暫任職於采風雅集整合行銷公司
    、00年00月間起自行設立工作室，從事廣告設計，並提出被
    證12至15之銀行帳戶資料，證明反訴原告一直有工作且有資
    力云云，然查，被告自89年1月20日起至96年8月31日投保於
    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7年1月1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
    投保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6年9月5日起至97年7月30
    日投保於采風雅集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月1日啟
    起迄今投保於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投保薪資為1萬9200
    元、1萬9273元、2萬8元、2萬1009元、2萬3100元、2萬4000
    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3800元、3萬6300元、2萬7
    470元，有卷附之反訴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可按（見本院
    卷3第29-34頁），足見，反訴原告之工作並非固定，且投保
    薪資幾乎為基本工資，從而，反訴原告既未能舉證其為唯一
    有資力購買系爭房屋之人，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
    騰空返還反訴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已、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3號
原     告    林博鈞  
訴訟代理人   張宜斌律師 
被     告    李培綺  
即反訴原告
訴訟代理人  王志超律師
            鍾璨鴻律師
反訴被告    林博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又反訴之標的，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分別為民事訴訟法第259條及第260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所謂「相牽連」，係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主張之法律關係間，二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訴訟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而得相互援用而言。其規範旨趣在同等保護當事人利益，擴大反訴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避免相關聯之請求重複審理或裁判矛盾，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因本訴與反訴應合併審理，被告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不致影響反訴被告之審級利益，則被告針對非本訴原告而就該訴訟標的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以其為共同被告之必要，非不得併列其為反訴之共同被告，是上開第259條規定之反訴主體，應採取目的性擴張之解釋方法，即本訴被告於必要時，得將與本訴原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列為反訴之共同被告，俾相牽連之法律關係糾紛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獲得解決，達到促進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矛盾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9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房地，被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470條第2巷之規定，提起反訴，請求原告遷讓系爭房屋，本訴與反訴之攻擊防禦方法相同，訴訟資料得互為利用，揆之前開規定，被告提起反訴，自屬有據。
貳、實體上理由
甲、本訴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交往數年論及婚嫁，原告於93年第一季間覓得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權利範圍4分之一及其上同段339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權利範圍:全部（以下房地合稱系爭房地，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支付頭期款後，因資金不足，央求被告為借款人，並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為被告，歷年來均由原告支付貸款本息。嗣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調解離婚成立，被告於111年間慮及系爭房地貸款即將繳納完畢，請求原告遷讓房屋，由鈞院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審理，故原告爰依法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有記載原告電話，然此僅為彼時被告忙於工作，難以抽身處理自身財產事務，逐委由原告協助處理買賣房地對外聯繫事宜而已，細查不動產買賣契約，被告顯有仔細詳閱該份契約之內容，並於買方用印處書立姓名及加蓋手印，而非全權委由原告簽署該契約，或允許原告以代理人之名義簽署契約，被告係親自向永豐銀行簽立撥款申請書、辦理系爭房地貸款尾款撥付事宜，足見兩造間並無借名登記之合意，至為灼然。
(二)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是由被告持有並保管，可證原告對系爭房地並無實質處分之權限。另原告雖有開立支票支付系爭房地頭期款新台幣（下同）60萬元，然實情乃是被告先將60萬元現金交付予原告後，讓原告存入支票帳戶用以支付頭期款，並非原告以自身財產支付。何況，原告未將還款帳號設定為原告名下之帳戶，反將被告之帳戶設定為貸款之還款帳戶，可見原告自始皆無對還款負全責之意思，自非系爭房地之實質所有權人。再按被證1可知，系爭房地之貸款每月為2萬9000元至3萬不等，均不見有原告匯入相當於扣款金額之金流，足見原告稱每期貸款本息之繳納都是伊事先匯入被告貸款還款帳戶內云云，顯與實情矛盾。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乙、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離婚至今，反訴原告為免未成年子女夾在雙親財產爭議中至影響其身心健全發展，故反訴原告雖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無償允許反訴被告於兩造離婚後居住於內，兩造間因此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契約。詎料，反訴被告提起本訴欲侵奪反訴原告既有之系爭房地，爰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及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反訴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反訴原告。
二、反訴被告引用原告主張，並為答辯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丙、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6月25日筆錄，本院卷第301至302頁）：
一、被告與出賣人劉先生於00年0月00日就系爭房地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買賣價金581萬元，頭期款為60萬元，其餘尾款521萬元向銀行貸款，以被告登記為所有權人，有原告提出原證1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第27-39頁）
二、兩造於93年12月25日結婚，婚後共同居住於系爭房屋，並將系爭房屋作為原告之公司辦公室使用，被告於107年9月1日與原告分居，而遷離系爭房屋，兩造於108年12月10日協議離婚。
三、系爭房地目前有原告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被告保管。
四、被告前依據民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規定，請求原告遷出系爭房屋，經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確定，有本院111年度板簡字第1667號、112年度簡上字第278號判決可按。
丁、本訴之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反訴之爭點為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訴部分:兩造就系爭房地是否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是否有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借名者經他方即出名者同意，就屬於借名者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約定，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法律關係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上訴人就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關係乙節，固據原證1台北銀行城東分行支票影本、原證2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證3原告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帳戶存摺封面與內頁、原證4被告永豐銀行板新分行存摺封面、原證6系爭房地之房屋稅繳款書、原證7地價稅繳款書、原證8天然瓦斯繳納收據、原證9電費繳納收據、原證10水費繳納收據（見本院卷第17-55、第313-531頁），並舉證人乙○○之證詞為證。然查：
  1.兩造於93年結婚前，系爭房屋交屋後即同居共財至107年9月1日止，已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養子女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原告雖持有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繳款書及水費、電費、瓦斯費收據，兩造基於兩造夫妻同住關係，任意持有上開物品或被告之永豐銀行帳戶存摺，亦屬常情。且夫妻間家庭收支之分擔，及財產處置之分工，本屬日常家務代理之範圍，並因生活空間密切重疊，由夫妻一方持有雙方財產重要文件，比比皆是，尚難認持有他方之金融帳戶即為該財產之所有權人。因此尚難僅以原告提出上開文件，遽認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2.證人乙○○即系爭房地之仲介人員於本院審理證述：「(法官問:承前，當時你處理本件漢生西路的房子買賣的時候，究竟是何人出資購買系爭房屋？）簽約金及仲介費都是原告支付，後續貸款金額是原告去貸款，貸款銀行是中國信託銀行，我只知道自備款是60萬元，其他都是貸款，詳細內容不清楚，我只知道貸款人是原告。當初兩造是男女朋友。跟我經手的人都是原告，被告沒有付錢，我很清楚，因為是原告開票出來的，60萬元是一張支票，應該是即期的，時間太久了，簽約金都是三天內，或即期，沒有分期。」、「（原告訴訟代理人問:是否知道當時為何由原告跟你接洽，並且由原告給付頭期款及如你所述，由原告辦理貸款，卻登記給被告，知道當時的原委嗎？）知道，當初因為過戶流程要跑一個月，確實由原告給付簽約金60萬元支票一張，到了貸款的時候，原本是要登記給原告，因為可能原告扣繳憑單，沒有貸款到房屋的餘額，故借名給被告，登記的原委是這樣。」「（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當時，兩造找你接洽買屋事宜的時候，是一起到店裡委託你的嗎？）對，印象很深，兩造騎摩托車找接洽的人，我剛好值班，所以由我出面接洽。」「(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系爭房屋簽約的時候，被告在場嗎？）兩造都在。」「(被告訴訟代理人:當時，被告是親自簽名的嗎？）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證人剛剛陳述貸款是原告，究竟是誰去辦理貸款的？）貸款是原告，但貸款不足，轉由被告去試試看，當時兩造男女朋友，所以貸款的名字是被告。」等語（見本院卷2第52-53頁、112年9月18日筆錄），可知系爭房地係由兩造一起找房屋仲介洽談買賣事宜，及一同向銀行辦理貸款業務事宜，且以原告名義購屋，無法貸款，由被告同意以其名義貸款。然夫妻共同經營婚姻生活，包括家庭理財、日常活動、經濟支出等安排，均有賴夫妻協力分工，自難以婚後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投注資金，而以他方名義登記取得不動產，並就該不動產為買賣而進行家庭理財規劃行為，即認該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方為該不動產之實際所有權人，他方僅為登記名義人。因此證人乙○○之證詞，亦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
　3.系爭房屋之總價款為581萬元，自備款為60萬元，尾款為521萬元，先向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貸款550萬元，分3筆撥款，分別為200萬元、126萬元、224萬元清償尾款，等貸款餘額為539萬8621元，因降息之故，再轉向永豐銀行貸款550萬元，並分3筆貸款，各為200萬元（於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220萬元（113年4月30日付清貸款）、信用貸款120萬元，就信用貸款，再改以房屋貸款149萬元，其中97萬8689元清償信用貸款餘額，其餘50萬8311元匯入被告帳戶，房屋貸款149萬元部分，需繳納至118年11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1第307頁原告民事陳報狀、本院卷1第202頁被告民事答辯二狀），並有被告提出之被證7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存摺影本及內頁，被證8、9之永豐銀行放款往來明細查詢表、被證10撥款申請書、被證11之放款往來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15-254頁)，上開三筆貸款，依序月繳貸款約為1萬638元、1萬1020元、7959元，亦即系爭房地之繳納貸款期間，均為兩造處於同財共居之婚姻狀態，而觀之原告自93年間起，僅有103年7月1日起迄今均投保於台北市印刷職業工會，投保薪資為1萬9273元、2萬1900元、2萬4000元、2萬7600元、3萬300元、3萬3300元、3萬6300元，有卷附之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可按（見本院卷3第37-44頁），核與證人乙○○證述，因原告並無扣繳憑單，無法以其名義辦理貸款等事由，而以被告名義貸款等情相符，從而，原告於購買系爭房地後之婚姻期間，並未舉證證明為均由原告繳納貸款，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4.兩造婚後同居共財逾14年，就家庭生活開銷、家務負擔及教養子女等事務均協力為之，共同進行家庭理財規劃，尚難認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不動產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云云，洵非可採。
　5.原告主張其按月繳納貸款，並提出112年3月起至112年11月銀行存摺內頁為證，然查，兩造於107年9月1日起因婚姻不睦而分居，原告仍居住於系爭房屋，被告則遷出，再於108年12月10日協議離婚，有原證5、被證6調解成立筆錄可按（見本院卷2第213、311頁），準此，原告前開匯款，無從證明為繳納貸款之用途。
　6.承上所述，原告既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以兩造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伊已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為由，依民法第179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產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均非有理。
二、反訴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是否有理由?
    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為其保管，並親自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名及用印，並親自於銀行辦理簽署撥款申請書，縱使反訴被告代為連絡房屋買賣事宜或代為出資，或出於贈與云云，並以證人甲○○之證詞為證，經查:
(一)反訴原告於93年間向證人甲○○借款20萬元等情，業經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見本院卷2第54頁、113年9月18日筆錄），然系爭房地之自備款需60萬元，並經證人乙○○證述在卷，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系爭房地之房屋自備款或貸款為反訴原告所給付，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二)反訴原告主張其保管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親自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名用印、向銀行辦理貸款等情，均不足以證明被告為出資購買系爭房地之人。
(三)反訴原告主張自93年12月起至96年8月止，每月薪資3萬2000元、96年9月至11月止，短暫任職於采風雅集整合行銷公司、00年00月間起自行設立工作室，從事廣告設計，並提出被證12至15之銀行帳戶資料，證明反訴原告一直有工作且有資力云云，然查，被告自89年1月20日起至96年8月31日投保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7年1月1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投保於台北市印刷業職業工會，96年9月5日起至97年7月30日投保於采風雅集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月1日啟起迄今投保於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投保薪資為1萬9200元、1萬9273元、2萬8元、2萬1009元、2萬3100元、2萬4000元、2萬5250元、2萬6400元、2萬3800元、3萬6300元、2萬7470元，有卷附之反訴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可按（見本院卷3第29-34頁），足見，反訴原告之工作並非固定，且投保薪資幾乎為基本工資，從而，反訴原告既未能舉證其為唯一有資力購買系爭房屋之人，自難為有利於反訴原告之認定。
戊、綜上述，原告依據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2項之規定，擇一請求請求反訴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反訴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已、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庚、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